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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治時期鐵路的興築使得臺灣邁向現代化。臺灣總督府藉由鐵路加強

對殖民地的控制、開發地方資源、促進產業發展、配合移民計畫，推進各

項政策。然而，欲了解鐵路的發展與總督府的殖民政策，除了必須對鐵路

興築、改良工程、人事制度等各方面作考察之外，運費政策的制定與影響

亦為不可忽視之一環。鐵路的興築會帶來社會、經濟、文化等全面性的發

展自不待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旦運費制度不當，必會相當程度的

降低鐵路所帶來的發展效能，使得之不易的諸項設施無法發揮完全的效

果。本文探討迄1 9 3 6年為止臺鐵受到戰爭影響前，貨物運費政策長期的發

展與變遷，與日鐵相比較來評析其合理性，並且進一步探究其對臺灣產業

的發展與臺鐵本身營運造成何種影響。

關鍵詞：日治時期、鐵路、運費政策、產業、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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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Policy of Freight Rates on
National Railroads in Taiwan under the

Japanese-ruled Period of 1896-1936

Lung-pao Tsai*

Abstract

During the Japanese-ruled period, railroad construction enabled Taiwan to modern-

ize herself. The General Governor of Taiwan used the railroad to control the colony, to

explore regional recourses, to develop industries, and to carry out policies of diff e r e n t

kinds on the islan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ailroads and the colo-

nial policies of the General Governor of Taiwan, it is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how the

railroads were constructed, how the constructing engineering was improved, and how the

personnel system was put into effect.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look in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act of the policy of freight rates. Railroad construction naturally brought about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s. More importantly, however, a proper sys-

tem of freight rates would decide if the expected effects would resul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licy of freight rates of the railroad in Taiwan by 1936,

compares it with the Japanese system, and discusses how it affected its own ope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in Taiwan.

Key words: Japanese-ruled Period, Railroad, The Policy of Freight Rates,

Industries, Col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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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邁向現代化是日治時期臺灣歷史發展的重要特徵之一。鐵路的興築是

現代化的各項設施當中，極為重要的一環。 1 9 0 8年縱貫鐵路完成後，縱貫

線所經之地產業發展漸趨快速，使臺灣西部呈躍進發展之勢。接著，臺灣

總督府鐵道部再興建東部的鐵路，並配合各項移民、產業計畫，以促進該

地之開發。迨至日治中、後期，臺灣鐵路進而致力於東西線鐵路的連繫。1

然而，欲了解鐵路的發展單就設備方面的改善是不夠的，為了進一步

發揮鐵路的功能，鐵路運費制度的完善亦極重要。鐵路的興築會帶來社

會、經濟、文化等全面性的發展自不待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旦運

費制度不當，必會相當程度的降低鐵路所帶來的發展效能，使得之不易的

諸項設施無法發揮完全的效果。由這點來看，鐵路運費制度的適當與否，

實為鐵路經營上不可忽視之一環。筆者已討論過日治時期臺灣國有鐵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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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社會經濟的重大影響，2然對運費制度的適當與否，及其對國鐵發展、

產業發展的影響，仍未進行深入的探究。

就貨物運費政策而言，以往論者以為，臺鐵貨物運費實屬低廉。總督

府以降低運費的方式，增加貨物運輸量，達成獨占之目的，同時亦穩定了

鐵路經營之基礎；商人也因運費減輕，而樂意將資本投資於各種產業之經

營。3或言，日治時期鐵路運費頗為合理，確實負起客貨運輸的責任，而以

「盜亦有道」形容殖民政府。4

對於這些觀點，筆者則持保留態度，深感尚有討論之餘地。必須探討

貨物運費制度的長期變化，並與日本國內作比較，方能釐清事實真相。本

文擬探討迄1 9 3 6年為止臺鐵受到戰爭影響前，貨物運費政策長期的發展與

變遷，並與日鐵相比較來評析其合理性，再進一步探究其對臺灣產業的發

展造成何種影響。

貳、普通貨物運費政策的變遷

一、草創期的發展（1896-1907）

臺鐵貨物運費制度可分為普通貨物與特定貨物兩種，而普通貨物又分

為一般貨物與包車貨物兩種，首先，探討普通貨物運費政策的變遷。 1 8 9 6

年7月，總督府發布鐵道規則後，在進行軍事輸送的同時，亦許可一般客貨

運之運輸。在不妨害軍事輸送的範圍內，徵收運費，進行客貨運輸。此一

時期的營業規程中，貨運規則的特質主要有二：貨運僅分一般貨物與包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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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兩種，以距離比例法計算運費。當時一般貨物運費 8錢（每百斤、每

哩），包車貨物運費為 7錢（每噸、每哩）。1 8 9 9年北部線開通，包車貨物運

費仍為7錢，唯一例外是煤炭的運送為4錢。翌年開始降低運費，最初砂糖

降為 4錢、樟腦降為5錢。5漸脫離軍用鐵路時期的運費。

隨著產業的發展與貨物種類的漸次增加，1 9 0 0年1 2月總督府依日本國

內鐵道作業局之等級別將一般貨物分為三級，以一級品為最下級，分 4 9種

品類，運費最為便宜，生活必需品及原料屬之；粗製品、精製品、奢侈品

則分屬二（分 8 1種品類）、三級（分4 1種品類）品，考量運費負擔能力而做

分類。6至於包車貨物、手提行李、小貨物及級外品（不屬三級中任一級之

物）的運費，亦是參考日本國內鐵道作業局的運費，加上幾成作為臺鐵運

費，於 1901年1月實施。7

此一時期的貨物運費制度已具雛形，運費的制定主要是參酌日本國內

鐵道作業局的運費規定。但就運費的合理性觀之則極待商榷，因為鐵道部

並未調查臺灣社會經濟的現況，制定適合的臺灣運費制度。結果生活水準

較低的臺灣，其運費反高於日本國內。另一方面，由於鐵路路線尚短，實

施距離比例法，使得運費更顯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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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頁5-8。
7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臺灣鐵道史》，下卷（近藤商店活版部，明治 4 4（1 9 11）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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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一般貨物每百斤哩運費表 單位：錢

種　別
一級 二級 三級

里　程

一九○一年
0.6 0.8 1

距離比例法

種　別
一級 二級 三級

里　程

未滿50哩 0.6 0.8 1

50哩以上 0.5 0.6 0.7

100哩以上 0.4 0.5 0.6

150哩以上 0.3 0.45 0.55

200哩以上 0.3 0.4 0.5

種　別
一級 二級 三級

里　程

未滿50哩 0.6 0.8 1

50哩以上 0.5 0.6 0.7

100哩以上 0.4 0.5 0.6

150哩以上 0.3 0.4 0.5

200哩以上 0.3 0.3 0.4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鐵道部：《臺灣鐵道史》，下卷（近藤商店活版部，明治 4 4

（1 9 11）年 2月），頁2 4 1、2 5 9；武澤贇太郎：《臺灣鐵道運賃等級早

見表》（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5（1930）年6月），頁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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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包車貨物每噸哩貨費表 單位：錢

種　別
第一種 第二種 第三種 第四種 第五種

里　程

未滿 50哩 4 5 7 9 10

50哩以上 3.2 3.8 5.6 7 8

100哩以上 3 3.4 5 6.5 7.5

150哩以上 2.8 3 4.5 6 7

種　別
第一種 第二種 第三種 第四種 第五種

里　程

未滿 50哩 4 5 7 9

50哩以上 3.2 3.8 5.6 7 8

100哩以上 3 3.4 5 6.5 7.5

150哩以上 2.8 3 4.5 6 7

200哩以上 2.2 2.7 4.2 5.7 6.7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鐵道部：《臺灣鐵道史》，下卷（近藤商店活版部，明治4 4

（1 9 11）年 2月），頁 2 5 9；武澤贇太郎：《臺灣鐵道運賃等級早見表》

（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5（1930）年6月），頁73。

二、發展期（1908-1933）

縱貫線完成後，長程運輸的貨物大增，為了遠距離運送貨物之便，

1 9 0 8年4月，鐵道部一面將一般貨物與包車貨物依距離分級，一面將原來距

離比例法的計費方式改為遠距離遞減法， 8使得遠距離運送的貨運費較為低

廉（參見表1、表2）。採用遠距離遞減法的原因大致有二：一為貨物在起迄

起站之費用，不論其運輸里程之遠近，大致相同，但車輛利用效能則隨運

輸里程愈遠而愈高；二為按照貨物負擔能力而論，假使運費與里程成等比

例增加，則長距離貨物運費將過高而無能力負擔。9故遠距離遞減法不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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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頁73。
9 金士宣：《鐵路運輸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48年12月），頁349。



增進車輛運送之效能，對重要貨物多為長途運輸的臺鐵貨物而言，實為一

大福音，有促進產業發展之作用。

由於縱貫線的運輸量、速度、安全與穩定性皆非舊有的陸運（人力肩

挑、牛車、輕便鐵路）可比，運費雖較日本國內為高，但較之舊有陸運、

海運，仍便宜甚多，因此逐漸形成鐵路壟斷臺灣陸路運輸，並使原來利用

海運輸出的產品，轉而集中於鐵路，向南北兩大港高雄、基隆輸出。1 0由基

隆、高雄兩港集中輸出的貨物，由於遠距離遞減法的採用而受惠，但是一

般貨物的運費則仍頗為高昂，遭到一般大眾的非難。 1 9 1 0年代初經濟不景

氣的時期，降低運費的輿論日趨熾烈，已有論者認為當時的運費會阻礙產

業的發達。然而，由於 1 9 1 4年降低旅客運費使得鐵路收入大為減少，若再

將貨物運費降低，則實非鐵路營運所能負荷。加上當時鐵路的發展可謂未

竟全功，仍有改善各種設施的必要，鐵道部官員認為降低運費（即減少鐵

道部收入）似乎仍為之過早，11但為了安定國民生活，仍決定盡可能降低生

活必需品的運費，1 9 1 6年1 2月1日，將米、麥、粟、豆、稗、黍、砂糖均

編入第一種貨物，減低其運費以因應社會物價高漲的狀況。12

事實上，此一時期臺東線的運費更加不合理。自 1 9 1 0年營業開始以來

即採距離比例法，而且運費遠較西部縱貫線更為高昂，1 3實有礙開發遲緩的

東部之發展，違反臺東線興築之本意。由此一時期運費制度的發展可知，

鐵道部基於財政收入的考量，不僅難以兼顧東、西部鐵路運費的合理化，

連西部鐵路運費的調整亦只能從客貨運中擇一改善。而後臺東線調整運費

之時，亦呈現此一態勢。

1 9 1 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鐵路貨運熱潮漸趨平靜，滯貨問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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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林淑華：〈日治前期臺灣縱貫鐵路之研究（1895-1920）〉，頁107-112。
11 村上彰一：〈臺灣鐵道?運賃低減?時機尚?早?〉，《臺灣鐵道》，第3 4號（大正 4

（1915）年4月），頁8。
12 〈官鐵運輸營業?成績〉，《臺灣鐵道》，第58號（大正6（1917）年4月），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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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國有鐵路貨物運費政策之研究（1896-1936）

第減少，然而物價的騰貴仍持續著。就鐵路經營面觀之，滯貨問題已凸顯

的運輸設備不足已需要一筆費用謀求改進，物價騰貴使得鐵路用品費用大

增，加以工資上漲，1 4以上在在使得鐵路諸項支出增加，因此，鐵道部一時

無法全面調降高昂的運費。

1 9 2 9年 4月1日，總督府為了促進東臺灣的產業發展，將臺東線貨物運

費降低至與縱貫線同一費率。然而，由於蕃人旅客運費的優惠再加上東部

貨物運費調整後導致財政減收，使得臺東線的客運費雖然亦有改正之必

要，但仍無法調整。15

1 9 3 0年鐵道部衡量臺灣產業現狀及經濟界的情形，決定整理部分普通

貨物運費之等級：麵粉、印刷紙、包裝紙、工業酒精等將其由原來第三種

運費改為第二種，運費降低3 1 . 5 %；黃紙板、礦石等由原來的第三種運費改

為第一種，運費降低4 2 . 2 %。1 6然而，由於長期以來鐵道部未能進行全面合

理化調整運費，遭受如下之批評：

從經濟上的物價變動觀之，到了 1 9 3 0年代仍是以 1 9 2 0年代經

濟景氣良好時期的改正運費率為基礎。由於當時一般物價高騰，

民眾對於此運費亦不以為意。但其後隨著經濟不景氣，物價漸趨

下降， 1 9 3 0年代的物價多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一樣，甚至更加低

落。身為「文明先趨」的鐵路，其運費仍是以物價最高的時期為

基準，實在是頗為矛盾。17

由表 1、表 2可知，自 1 9 0 8年以來，不論是一般運費還是包車貨物運

費，可說幾乎毫無更動，僅 1 5 0哩以上及2 0 0哩以上的一般貨物運費稍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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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森重秋陽：《臺灣交通小史》（臺灣交通協會，昭和18（1943）年3月），頁128-130。
15 村上彰一：〈臺灣鐵道?運賃低減?時機尚?早?〉，《臺灣鐵道》，第 3 4號，頁2 3 -

24。
1 6 〈自四月一日實施鐵道貨物運賃低減〉，《臺灣日日新報》，1 0 7 5 6號，昭和5（1 9 3 0）年

3月28日，版4。
17 羽生國彥：《臺灣?交通?語?》（臺灣新民報社，昭和1 2（1 9 3 7）年 5月），頁1 0 3 -

104。



低，而包車貨物運費則僅再加上2 0 0哩以上的費率而已。故實際上除了調整

若干特定貨物運費等級外，到 1 9 3 0年代初，大致上普通貨物運費是與1 9 0 8

年的運費相同，亦即臺鐵貨物運費呈現長期偏高的狀態。

正如曾任交通局長與鐵道部長的白勢黎吉所言：「不可一概而論地

說，臺灣鐵路的運費較日本國內為高，但是有許多運費不合理之處卻是不

爭的事實。⋯⋯事實上臺灣鐵路的運費自 1 9 0 1年古早的時代採用以來，只

是行部分性質的改善，不合時勢之處甚多，根本性的大改善是迫切需要

的。」18

三、成熟期（1933年以降）

1 9 3 3年 4月1日國鐵改行公制法。1 9同時，通盤整理長期以來僅做部分

變革的規程，新制定貨物運送規則，修訂貨物運費等級。蓋舊有的規程已

實行二十多年，已不符社會實況之需，且由於公制法的實施，依現行等級

制無法計算運費或已造成運費異動甚大，遂將一般貨物等級由三級改為五

級（以第5級最便宜，第 1級最貴）。2 0為了減輕貨主的負擔，在小宗處理的

貨物與包車處理的貨物間新設公噸級處理制度。從此，臺灣國有鐵路的普

通貨物運費制度可謂走向成熟的階段。規程統一而詳備，處理亦趨簡化。

1 9 3 3年公制法實施後，由於分級上的變化，其運費難以與前期相較，以下

另就1936年臺灣與日本國鐵運費作一比較。

由表 3可知，與日本國內相較，一般貨物運費是全面地較日本國內昂

貴。另由表 4包車貨物運費觀之，8 0公里以內臺灣較為低廉，但趨長距離

時，則臺灣漸次較日本國內高昂，顯示臺鐵與日鐵雖然都實施遠距離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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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白勢黎吉：〈鐵道?運賃?高?〉，《臺灣實業界》，第二年第6號（昭和5（1 9 3 0）年7

月），頁19。
19 所謂公制法就是metric system，即我今日採用的公制度量衡。
20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第三十五年報》（昭和9（1 9 3 4）

年12月），頁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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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遞減率遠低於日鐵。由於臺灣貨物多從基隆、高雄兩港輸出，貨物

運送的平均里程約1 0 0公里，2 1超過 8 0公里，可謂多數的包車貨物運費是比

日本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砂糖、糖蜜、茶等特產物及豬、鮮魚等食品

的運費則較日鐵運費低廉。煤、米、豆粕、甘蔗、食鹽、肥料、磚等貨物

之運費雖較日鐵高昂，其運費實與上述特產物相同，鐵道部同樣將之置於

最便宜的第 5種貨物運費。2 2也就是說，鐵道部對於特產品與生活必需品盡

量給予低廉的運費。

煤、稻米、砂糖、肥料、木材是臺鐵運輸的五大主要貨物（約占總貨

物的 6 0 %），其中，雖然只有砂糖的運費較日鐵便宜（約占總貨物的2 8 %），

但是鐵道部除了將木材置入次便宜的第4種貨物外，其餘皆歸入最便宜的第

5種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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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參閱拙撰：〈日治中期臺灣國有鐵路之研究（1910-1936）〉，頁110。
22 貨物所屬等級參閱武澤贇太郎：《臺灣鐵道運賃等級早見表》（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

11（1936）年3月）。



表3：1936年臺灣與日本國內一般貨物運費比較表 單位：每百斤

品名 運送里 臺灣 日本國內 品名 運送里 臺灣 日本國內

公里 圓 圓 公里 圓 圓

80 0.42 0.38 80 0.50 0.37

蔬菜 160 0.67 0.57 紙 160 0.84 0.57

240 0.75 0.72 240 1.00 0.72

320 1.00 0.84 320 1.00 0.84

80 0.42 0.37 80 0.50 0.37

砂糖
160 0.67 0.57

金屬物
160 0.80 0.57

240 0.75 0.72 240 1.00 0.72

320 1.00 0.84 320 1.00 0.84

80 0.42 0.33 80 0.59 0.46

米
160 0.67 0.50

酒
160 1.00 0.72

240 0.75 0.62 240 1.25 0.92

320 1.00 0.72 320 1.34 1.09

80 0.42 0.33 80 0.42 0.37

肥料
160 0.67 0.50

鹹乾魚
160 0.67 0.57

240 0.75 0.62 240 0.75 0.72

320 1.00 0.72 320 1.00 0.84

80 0.50 0.37 80 0.50 0.37

芭蕉
160 0.84 0.57

茶
160 0.84 0.57

240 1.00 0.72 240 1.00 0.72

320 1.00 0.84 320 1.00 0.84

80 0.42 0.33

木材
160 0.67 0.50

240 0.75 0.62

320 1.00 0.72

資料來源：支社調查部：〈臺鐵?運賃制度檢討（二）〉，《交通時代》，第7卷第5

號（昭和 11（1936）年5月），頁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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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936年臺灣與日本國內包車貨物運費比較表 單位：每噸

品名 運送里 臺灣 日本國內 品名 運送里 臺灣 日本國內

公里 圓 圓 公里 圓 圓

80 1.60 1.77 80 1.90 2.01

煤 160 3.00 2.71 鹹乾魚 160 3.40 3.12

240 3.75 3.53 240 4.50 4.05

320 4.40 4.16 320 5.40 4.80

80 1.60 2.10 80 2.80 2.34

砂糖
160 3.00 3.12

酒精
160 5.00 3.63

240 3.75 4.05 240 6.75 4.65

320 4.40 4.80 320 8.40 5.47

80 1.60 1.77 80 1.60 1.77

米
160 3.00 2.71

豆粕
160 3.00 2.71

240 3.75 3.53 240 3.75 3.53

320 4.40 4.16 320 4.40 4.16

80 1.90 1.77 80 1.60 1.77

木材
160 3.40 2.71

硫安肥料
160 3.00 2.71

240 4.50 3.53 240 3.75 3.53

320 5.40 4.16 320 4.40 4.16

80 1.60 1.77 80 1.60 2.01

甘蔗
160 3.00 2.71

糖蜜
160 3.00 3.12

240 3.75 3.53 240 3.75 4.05

320 4.40 4.16 320 4.40 4.80

80 1.90 1.77 80 2.80 2.01

水泥
160 3.40 2.71

腦油
160 5.00 3.12

240 4.50 3.53 240 6.75 4.05

320 5.40 4.16 320 8.40 4.80

80 3.50 2.34 80 2.80 2.34

酒
160 6.50 3.63

樟腦
160 5.00 3.63

240 9.00 4.65 240 6.75 4.65

320 11.40 5.47 320 8.40 5.47

80 1.60 1.77
農工業用

80 2.80 2.10

食鹽
160 3.00 2.71

機械器具
160 5.00 3.12

240 3.75 3.53
類■■■

240 6.75 4.05

320 4.40 4.16 320 8.40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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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60 2.01 80 1.60 1.77

茶
160 3.00 3.12

其他肥料
160 3.00 2.71

240 3.75 4.05 240 3.75 3.53

320 4.40 4.80 320 4.40 4.16

80 1.90 2.01 80 1.60 1.77

麵粉
160 3.40 3.12

磚
160 3.00 2.71

240 4.50 4.05 240 3.75 3.53

320 5.40 4.80 320 4.40 4.16

80 1.17 2.34 80 1.60 2.76

豬
160 2.17 3.63

鮮魚
160 3.00 4.24

240 3.00 4.65 240 3.75 5.34

320 3.80 5.47 320 4.40 6.24

資料來源：支社調查部：〈臺鐵?運賃制度檢討（二）〉，《交通時代》，第7卷第5

號（昭和 11（1936）年5月），頁74-75。

由上可知，臺鐵的一般貨物運費高於日本國內。另就包車貨物的運費

觀之，雖然臺鐵自1 9 0 8年縱貫線通車之後，將運費計算方式由距離比例法

改為遠距離遞減法，但是其遞減率過低，使得長程包車貨物之運費明顯高

昂。然而，在 1 9 3 3年改制之後，與日鐵運費的差距拉近，部分的特產物與

食品運費則較日鐵低廉，鐵道部亦盡量給予主要貨物低廉的運費，誠為可

喜的現象。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長期以來臺鐵運費高於日鐵，許多貨物

運費仍有待改進。

?、特定貨物運費的制定

除了以上所討論的普通貨物運費制度之外，尚有特定貨物運費制度的

制定。特定運費是為了保護和獎勵尚處幼稚時期的臺灣產業而對某些貨物

運費有特別減額的規定，分為三種：1 .特約運費，2 .運費回扣制，3 .特定時

期之貨物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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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約運費

特約運費始於 1 8 9 9年5月，基於產業政策上的考量，對臺灣的茶、砂

糖、煤、樟腦及樟腦油等特產品制定特約運費。其後，陸續加入其他貨

物，多達十幾種。2 3米、鹽、味噌、木炭等日常生活用品採特約運費，依一

般貨物與包車貨物的區別，給予 10%到15%的折扣。24

1 9 2 8年鑑於一般物價低落，鐵道部取消日用必需品的運費優待，而將

煤、水泥等置於特定運費中。2 51 9 3 0年鐵道部衡量臺灣產業現狀及經濟界的

情形，決定調降特定貨物之運費如下：遠距離運送的煤礦運費降低1 0 % -

3 5 %、水泥降 1 0 % - 6 0 %、水果降 2 0 %。2 6然而，到了 1 9 3 6年，得到運費優

待的臺灣特產品不過啤酒、芭蕉、水果、水泥等數種而已。27

二、運費回扣制

運費回扣制度與特約運費的差別在於特約運費是於事前行之，運費回

扣則是事後減免其運費。2 81 9 0 3年開始實施運費回扣制。此一制度一方面是

為了獎勵臺灣的特產物，一方面則是為了吸收鐵路貨物，以期達成彼此互

利之目的。參酌適用貨物的種類、季節及土地狀況，與貨主協調預定，在

規定的數量、規定的起迄車站、特定的期限運送的貨物，給予5 %到8 %的

運費回扣。

如大稻埕、淡水兩站間往來的大貨物，若一個月內的運費達2 0圓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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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森重秋陽：《臺灣交通小史》，頁127。
24 佐佐英彥：《臺灣之產業?其?取引》（臺南新報社臺北印刷所，昭和 3（1 9 2 8）年），

頁610。
25 佐佐英彥：《臺灣之產業?其?取引》，頁610。
26 村上彰一：〈臺灣鐵道?運賃低減?時機尚?早?〉，頁23-24。
27 武澤贇太郎：《臺灣鐵道運賃等級早見表》，頁3-9。
28 中川正左：《帝國鐵道政策論》（東京：鐵道研究社，昭和 3（1 9 2 8）年 7月），頁

217。



者給予 5 %的回扣，運費達3 0圓以上者給予6 %的回扣，運費達 5 0圓者給予

7 %的回扣。又如臺北站出發到三叉河（今三義）的小型貨物，三叉河、苗

栗、後?、造橋、中港、新竹、紅毛田（今竹北）、桃園、枋橋（今板橋）

等九站出發運到臺北、大稻埕、基隆三站的米，紅毛田、苗栗間各站出發

運到臺北、艋舺、大稻埕、淡水、水返腳、基隆的薪炭等，一個月到三個

月間運費噸數達 7 0噸以上者，隨其數量之不同，給予5 %到 1 5 %的運費回

扣。此一措施，對吸引米、砂糖、製茶、木材、木炭等五種貨物採鐵路運

輸成果頗佳。2 9這是鐵道部為配合政府積極的保護政策而採行的運費優待保

護。30

三、特定時期之貨物運費

除了上述二種對特定貨物的特約運費之外，在特定時期對特定貨物亦

有特約運費的制定。為了調節貨物運輸，鐵道部於5月到11月的淡季期間另

有特殊之減價（參見表 5）。3 1原是為了分散貨物避免滯貨的發生，沒想到

1 9 1 0年實施之時，因優惠方案而增加之貨物亦超過其負荷而造成滯貨達5萬

噸。32

1 9 1 7年由於臺灣與日本國內間自由航路運費上漲，與命令航路運費相

差甚多，原本從打狗港卸貨而運送到南部、中部的鐵路貨物幾乎都改由基

隆港卸貨向中南部運送。結果使基隆港埠產生貨物堆積的現象，再度出現

嚴重的滯貨問題。此時鐵道部再度以貨物運費的調整做為緊急措施以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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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臺灣鐵道史》，下卷，頁261-266。
30 伯天生：〈運費回復私議〉，《臺灣鐵道》，第61號（大正6（1917）年7月），頁29。
31 每年1 2月以後，由第二期米、砂糖以及製糖用煤的出貨，使得貨物運輸趨於旺盛，直

到翌年4、5 月形成臺鐵的貨物輸送繁忙期，也就是所謂的旺季。相較之下，5月到11

月則為淡季。
3 2 〈停滯貨五萬噸〉，《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 5 4 4 號，明治 4 3（1 9 1 0）年2月 2 2日，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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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1 .從打狗港出貨而運送到臺中以南各站的煤礦第二期特定運費降低

5 0 %；2 .從打狗港出貨而運送到臺中的包車貨物之運費降低3 0 %。3 3然而此

一臨時性的運費調整並不能完全紓解滯貨的現象，直到戰爭結束貨物量減

少才告舒緩，但對貨主減低運送成本則有直接的幫助。到了1 9 3 0年代，連

淡季仍常發生滯貨，顯示臺鐵需作根本的變革，改善其運送力，單靠特定

運費的調整是不夠的。

表5：1919年煤、薪、煤礦、磚特定時期運費優待表 單位：錢

期　間
第一期：自5月至11月 第二期：自12月至翌年4月

哩　別

未滿50哩 3.2 3.5

50哩以上 2.8 3.0

100哩以上 1.8 2.3

150哩以上 1.6 2.0

200哩以上 1.3 1.8

資料來源：松尾貞壽：《臺灣交通便覽》（松浦屋印刷部，大正 8（1 9 1 9）年 4

月），頁156。

對產業發展有鼓勵之效的運費回扣制度於 1 9 1 7年廢止，調節貨物運輸

的特定時期運費亦於1 9 2 0年廢止，使得貨主增加成本，屢屢向鐵道部請

願。同年，鐵道部更以島內產業發達原有特約運費的貨物已無需再給予優

惠，將之全部廢止，另對新的貨物制定特約運費，對某些特種貨物及日用

必需品減低運費。3 4事實上，這主要是由於鐵道部財政上的困難，無法同時

給予多種貨物優惠的特定運費，遂衡量社會現狀與鐵路營運狀況而作一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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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年劈頭運輸施設〉，《臺灣鐵道》，第68號（大正7（1918）年2月），頁2-3。
34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臺灣鐵道史》，下卷，頁7 4；〈鐵路運賃請願書〉，《臺灣日日

新報》，8636號，大正13（1924）年6月1日，版13。

每一噸一

哩之運費



四、以特產品為例的觀察

由於臺鐵貨物運費原即偏高，得到特定運費之優惠者仍嫌其運費高

昂。以下就鳳梨與芭蕉等青果作一觀察。 1 9 3 0年，在總督府舉辦的臨時產

業調查會中，川村貞次郎委員指出鳳梨罐頭在日本國內鐵路運送時被當作

第一種貨物計費，在臺灣則被視為第三種貨物，若以員林至高雄為例，第

一種貨物每噸僅3 . 2 7圓，第三種每噸則高達5 . 4 5圓，兩者相差2 . 1 8圓。在鳳

梨製罐業面臨相當打擊之時，川村希望能慎重考慮鐵路運費之變更。3 5由於

臺鐵運費原即較日本國內高，而鳳梨又被歸屬於運費高昂的第三種貨物，

因此雖然得到特定運費之優惠，鐵路的運費對其仍造成不利的影響。

表6：米糖芭蕉鐵路運費比較表 單位：錢

品名 種別 百哩以上每哩運費 臺中—基隆間每噸運費 臺中—高雄間每噸運費

米 一種 3 3.79 3.85

砂糖 二種 3 3.79 3.85

芭蕉 三種 5 6.25 6.55

資料來源：〈臺灣?於??芭蕉產業政策?批判（八）〉，《臺灣新民報》，第 3 8 6

號，昭和 6年（1931）10月17日，版 14。

芭蕉的情況亦是如此。由於芭蕉與鳳梨同屬於第三種貨物，因此其運

費價格原即高昂，雖然得到特定運費優惠，然幫助似乎有限。芭蕉與鳳梨

的鐵路運費，就青果物的性質而言是必須優先處理的，故運費較之米、糖

高昂實亦無可厚非。但是臺鐵的運費高於日本國內，因而，實有再降低的

餘地。

由於鐵路運費及船運費過高，甚至被批評為：「臺灣的芭蕉產業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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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臨時產業調查會會議錄》（臺北：臺灣總督府，昭和 6

（1 9 3 1）年），頁2 7。轉引自賴建圖：〈日治時期臺灣鳳梨產業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6月，頁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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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生產者而存在。換言之，芭蕉產業的存在，並非是為了提升生產者

的生活，是為了確保資本主義的一環—船運會社的特別利潤，或是為了豐

富臺灣官僚組織的一大財源—鐵道部的收入，及維持同業組合、青果會

社、專屬運送店等機關的利益。」生產者的生活隨著所得的減少日益窘

迫，而船運會社的獨占運費、鐵道部高昂的運費等，又給予生產者極大的

壓力，實在非常不合理。36

此外，最值得吾人注意的是，特定貨物運費制度之合理性。臺灣鐵路

自創業以來經過幾十年，由於環境情勢的改變亦有許多改正。 1 9 3 3年改制

之後，對於臺灣的芭蕉、青果、啤酒、水泥等特產品，為了促進其產業的

發展、吸收鐵路貨物，特別制定優惠運費給予優待，但從整體觀之，實不

甚充分。交通時代社臺灣支社長羽生國彥 3 7在 1 9 3 7年出版的《臺灣?交通

?語?》一書中指出，「臺鐵貨物中屬專賣品的鹽、酒、樟腦油、樟腦等

運費均較日本國內為高。酒在日本國內是屬奢侈品，置入高級品中，然而

就臺灣的民情來說實為必需品，較之日本國內課以加倍之稅實不合理。樟

腦是臺灣重要的特產品，實應加以獎勵，然而，鐵道部亦是課以較日本國

內高額之運費。此外，農工業用機器具類運費亦較日本國內高出許多，對

臺灣機械工業的發達將有負面的影響。」3 8從促進臺灣產業與社會政策的角

度來看，有許多必須改善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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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臺灣?於??芭蕉產業政策?批判（七）〉，《臺灣新民報》，第3 8 5號，昭和6（1 9 3 1）

年10月10日，版12。
37 曾歷任交通時代社理事、交通時代社臺灣支社長、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農學部、臺

中州農會、臺中州新高郡勸業課、臺中州大屯郡勸業課、臺中市役所。對於交通事業

頗有研究，時有深刻之批判，著有《臺灣?交通?語?》一書。參閱原幹次郎：《南

進日本之第一線?起?—新臺灣之人物》（臺北：出版社不詳，昭和 11（1 9 3 6）年），

頁780。
38 參閱拙撰：〈日治中期臺灣國有鐵路之研究（1910-1936）〉，頁68。



肆、貨物運費政策對產業發展之影響

由前述可知，臺鐵貨物運費較日本國內高，且其遠距離的遞減率較日

本國內低，貨主受惠程度不及日本國內大。由於高昂的運費使得南北貨物

運送較無彈性，增加業主的成本，或影響市場的擴大。有助於產業發展的

特定運費，則由於項目少且不甚合理，亦難大幅度地發揮其成效。以下擬

先就商工會的請願作一觀察，再以煤礦業為實例深入了解貨物運費政策與

產業發展之關係。

一、各商工會的請願

臺鐵運費問題已經在民間高呼一段時間。全島各地的商工會要求降低

鐵路費用的情況頗為普遍，例如： 1 8 9 8年新竹實業會、1 9 0 6 年臺南商工

會、1 9 1 2年高雄商工會、1 9 1 6年臺北商工會、 1 9 2 7年臺中商交會、1 9 2 9年

臺北實業會、臺北商業會、 1 9 3 2年臺北實業會都曾向總督府提出陳請。 3 9

此外，尚有其他產業會社獨自向總督府陳請的，例如，後面會談到的煤礦

業，臺灣礦業會社即多次向鐵道部請願。

1 9 3 2年 4月在嘉義舉行的「全島實業大會」時，臺北實業會再次提出此

一問題，獲得全場一致的贊同，進而向有關要員陳請。事實上在實業大會

的決議案陳請之前，相關的陳請已屢屢出現，但並未獲得任何運費的改

正。由於實業會請願書的內容清楚地體現了臺鐵運費政策對產業之影響，

以下欲先就實業會的請願書作一觀察，其內容如下：

對於本島鐵路運費的高昂，雖屢屢向當局陳請降低，但是仍

未見改善。島內航路雖然在最近兩回的討論中降低二成的運費，

但仍較對外航路高昂。近來物價低落，希望運費也能有相當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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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趙祐志：《日據時期臺灣商工會的發展（1 8 9 5 - 1 9 3 7）》（臺北：稻鄉出版社，1 9 9 8年6

月），頁249-259。



日治時期臺灣國有鐵路貨物運費政策之研究（1896-1936）

降，然而鐵路運費卻仍然和景氣良好時期一樣高昂。人民的必須

物資因運費而更加昂貴，使得家庭經濟備受威脅。此外，就工業

製品而言，由於北部、南部間的鐵路運費較日臺間的補助航路4 0高

出六成，較自由航路高出三到四成，使用沿岸航路4 1者則必須支付

許多雜費，就運費觀之實無法與日本國內輸入的產品對抗，特別

是以薄利多銷的方式維持工業經濟的日常必需品。例如北部的工

廠受到高昂的鐵路運費的妨礙，再加上日本國內產品利用日臺航

路向南部傾銷，自然使得供給圈無法普及全島，供給圈只侷限在

附近地區，持續競爭下來，無法收支相償，許多工廠走向倒閉的

命運。由於工廠持續傳出倒閉，使得許多企業家在日月潭工事完

成之際仍頗多猶豫，這也有礙臺灣的使命—到華南、南洋發展產

業，吸引日本國內資本、進行工業臺灣亦不過是空想，同時，鐵

路收入的來源也會因此枯竭，實違反國有鐵路的真精神。不應該

依靠高運費率填補鐵路收支，而應圖臺灣百年之大計，採增加貨

物運送量自然達到增加收入的方針。首先給予島內瀕臨倒閉的工

廠注入生氣，進而獎勵各種產業之創辦，擴大豐富島內的生產。

島內相互的需求皆能運用鐵路得其便利，由此緩和地方民眾生活

的艱苦，並與電力工程的完工相呼應。為了實現工業臺灣，此時

希望能排除萬難，斷行鐵路運費的降低。42

由此一請願書可看出幾點運費政策失當所造成的不良影響：1 .使得人民

須使用昂貴的物資，家庭經濟更顯困難。2 .由於鐵路運費較日臺間的補助航

路與自由航路高出甚多，使臺灣產業受到日本國內輸入品的壓迫，供給無

法普及全島，因而工廠持續傳出倒閉。3 .影響外資的進入，阻礙臺灣工業

105

40 所謂補助航路，是指總督府認定在統治上或產業上不可或缺的航路，給予補助金，支

持其營運，也稱為命令航路。相對者為自由航路，為業者自營的航路。
41 海運航路有分對外航路和對內航路，沿海航路即是指臺灣沿岸的對內航路。
42 羽生國彥：《臺灣?交通?語?》，頁105-106。



化。4 .鐵路財政長期以高運費填補收支，始終無法根本解決困境，反而迫使

臺鐵的貨物為船運所吸收。茲以煤礦業為例說明之。

二、鐵路運費與煤礦業的發展

臺灣煤礦的主要三大客戶為基隆港的船舶、鐵道部以及南部製糖工

廠。由於臺灣的煤質不佳，煤層較淺薄，開採費用自然較高，此為其競爭

上較為不利之處。所幸煤礦礦坑都位於鐵路附近，就臺灣北部的用煤而

言，不會累積高額的運費，尚有其競爭力。因此就鐵路用煤觀之，本島煤

與日本的九州煤或撫順煤競爭時常是勝利者；基隆船舶的用煤，以神戶、

基隆間6 , 0 0 0噸級的船舶來說（航路為神戶、門司、基隆），一次往返需要

7 0 0噸的煤，其中只有門司、基隆間所需煤2 0 0 噸採用九州煤，其餘 5 0 0噸

皆用臺灣煤。4 31 9 1 4年，基隆煤礦商與大阪商船、日本郵船會社簽約，每噸

煤價為 4圓3 0錢，九州煤的特約價格為 5圓8 0錢，便宜了1圓 5 0錢。4 4也就

是說，本島煤在北部的競爭力是不輸日本國內的九州煤與撫順煤的。

然而，南部糖廠的用煤則為一大問題。因煤田分布於新竹以北，且大

多集中在基隆周圍，而煤礦的消費地卻以南部製糖業為大宗。縱貫線未開

通時，陸路輸送不便，必須花較高額的運費，故臺灣煤自然滯銷。隨著縱

貫線、宜蘭線的完成，運輸路線始漸趨完備，但北煤南運的問題並未完全

獲得解決，其癥結所在與鐵路運費政策大有關係。

南部各地的煤礦需求量隨著新式製糖廠及其他工業的發展逐年增加，

1 9 0 9年的需用量為2 5 , 4 8 7 , 3 1 8斤，其中日本煤約占8 4 %，臺灣煤僅占1 6 %。

這是由於縱貫鐵路全通之後，鐵路運費仍頗為高昂之故。4 51 9 1 4年，臺灣煤

由八堵站到打狗的運費（含貨物的裝卸）每噸4圓5 0錢 8厘；由撫順到大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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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炭業不振原因（一）〉，《臺灣日日新報》，4902號，大正3（1914）年2月2日，版2。
44 〈炭業不振原因（二）〉，《臺灣日日新報》，4906號，大正3（1914）年2月6日，版2。
45 〈南部需炭〉，《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548號，明治43（1910）年2月26日，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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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打狗的撫順煤運費（含打狗港的港內卸貨費用）每噸4圓7錢8厘。八

堵、打狗間的運費較之撫順到打狗的運費高了 4 3錢，因此使得北部的四腳

亭、田 港等良煤在南部亦無法與輸入煤競爭。4 6情況即如同上述實業會

請願書中所言，由於鐵路運費相對於日臺船運費的高昂，使得臺灣產品無

法與日本國內輸入的產品對抗，供給圈無法普及全島。

臺灣本身產煤，卻仍由日本輸入，這對臺灣經濟的發展甚為不利，鐵

道部擬降低運費。4 7如本文前述特定運費部分已提及，鐵道部於貨物的淡季

（5月至11月）給予運費優待。4 81 9 1 3年臺灣礦業會社召開第二次總會，再

與鐵道部交涉降低臺灣煤礦運費。因為煤礦運費於淡季雖有減價，但於旺

季則不僅沒有折扣，甚至更為昂貴，結果使得煤價更為高漲，造成煤礦業

者之痛苦與需求者之不便。因此，希望能減低運費，以促進煤礦業、工業

界之進步。4 9鐵道部於淡季給予優惠是為了調節貨物，但是苦於財政困難不

得不又在旺季提高運費，對於業者的申請，鐵道部只能以「經費關係，殊

難改正」答覆之。50

1 9 2 0年4月以後，甚至連淡季的運費優惠亦加以廢除，再度引起業者持

續不斷請願。1 9 2 4年臺灣礦業會長向總督內田嘉吉及鐵道部長新元鹿之助

提出調降鐵路運費之請願書，內容如下：

海陸運費高低是決定煤礦市價高低的重要決定因素。因此，

煤礦的鐵路運費，特別是遠距離運送之貨物，應降低運費。現在

日本國內鐵路運費大為降低，希望本島亦能倣照實施。現行運費

率制定既久，言雖僭越，似有不適當之處。戰時景氣良好、貨車

不足之時，於夏季閒散期往中南部運送之煤礦，尚照遠距離運送

給予減低運費，營業者獲便不少。然自 1 9 2 0 年 4月以後全然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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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南部需炭〉，《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548號，版3。
47 〈鐵道貨物停滯〉，《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 7 6 0號，明治4 4（1 9 11）年11月7日，版2。
48 〈北部炭?輸送〉，《臺灣日日新報》，4219號，明治45（1912）年2月27日，版1。
49 〈請減石炭運賃〉，《臺灣日日新報》，4821號，大正2（1913）年11月10日，版3。
50 〈請減石炭運賃〉，《臺灣日日新報》，5288號，大正4（1915）年3月10日，版5。



止，運送上大感不便，因而基隆、高雄間漸多利用海運者。去年

（1 9 2 3）以海運運往高雄的煤礦多達5 6 , 2 1 9噸，若加上輸入煤則超

過7 0 , 0 0 0噸以上，且尚有持續增加之態勢。⋯⋯其運費大體平均 1

噸 4圓左右（含載入費、裝卸及貨車載運費），而鐵路運費需 6圓

7 5錢（含載入費、裝卸費），約貴7成。⋯⋯去年利用鐵路運送至

臺南以南以至高雄之煤礦量為 2 7 , 8 7 7噸，約海運之半。若可減低

運費，則前記之利用海運運輸的煤礦大部分當改為陸送。⋯⋯北

部雖有豐富之煤礦，然因陸運費用過高，使進口煤活躍於中南

部，實為本島煤礦業所憂慮。51

由上可知，臺灣北部的煤礦因鐵路運費高昂，在南部無法與輸入煤競

爭。鐵路運費過昂，原本應使用鐵路的煤礦運送皆改用海運，對鐵道部而

言亦是損失。難怪實業會的請願書言：鐵道部以高運費維持財政，實不如

降低運費以增加貨物運送量增加收入。然而以當時臺鐵的體質與輸送力視

之，其實是不可能的。當時貨運量對臺鐵的負荷力來說實已呈現過飽和狀

態。

1 9 3 0年，臺灣煤礦的銷售情況不佳，到了冬季的需求旺盛期仍然不甚

熱絡，貯煤量日增而價格暴落，甚至低於生產成本。加上撫順煤礦的入

侵，使得原已脆弱的煤礦業更加蕭條，造成停業、增加失業人口。煤礦業

者遂於8、9、 1 0月持續請願，希望能降低南送煤礦的運費，增加與撫順煤

礦的競爭力，並希望能對撫順煤的輸入加以限制。5 2由此可知，臺灣煤礦由

於受到鐵路運費政策的影響，無法與入侵南部的撫順煤對抗，對其營運發

展造成相當大的打擊。

事實上，捨鐵路而就海運者並不僅止於煤礦業，臺灣許多工廠的運送

貨物方式亦是因鐵路運費過高而呈現畸形的狀態。例如高砂啤酒、東光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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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鐵路運賃請願書〉，《臺灣日日新報》，8636號，大正13（1924）年6月1日，版13。
5 2 〈島外炭輸移入防止?鐵道運賃低減陳情〉，《臺灣?業會報》，1 6 4號（昭和6（1 9 3 1）

年7月），頁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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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基隆肥料等大貨主，由於鐵路運費過高，不使用便利的鐵路，反而使

用不便的海運接駁運送。先從臺北以汽車將貨物運至基隆，再從基隆用船

運至高雄，在高雄港卸貨之後再送至臺南等地。據貨主所言，這種方式較

鐵路運送危險，且更加耗時，因而貨物損壞的相當多。但是比起鐵路運輸

要便宜得多。53從節省成本的觀點來看，海運似乎是正確的選擇。

由此可知，隨著鐵路的興築，臺灣本島內的產業原本限於狹小的地區

性市場，已漸漸擴大到全島，促進臺灣產業的迅速發展。然而，臺灣部分

產業由於受到鐵路運費政策的影響，增加了不少成本，市場緊縮，甚至因

此無法與輸入品競爭，部分工廠更走向倒閉的命運。此外，如前述種植芭

蕉與鳳梨的農人，也因承受高昂的運費，生活更為困難。

伍、結論

臺鐵的貨物運費政策在1 9 3 3年制定貨物運送規則後，已統一而詳備，

臺鐵運費制度可謂走向成熟的階段。然而高昂的運費一直是一大問題。與

日鐵比較可知，臺鐵的普通貨物運費是高出日本國內的，若再考量生活水

準，則更顯高昂。雖然臺鐵自1 9 0 8年縱貫線通車之後，將包車貨物的運費

計算方式由距離比例法改為遠距離遞減法，但是遞減率過低，使得長程運

輸的包車貨物之運費明顯高昂，影響鐵路運送的靈活度，對產業發展造成

負面的影響。

至於特定貨物運費制度亦不合理。一方面是礙於財政，無法同時給予

多種貨物優惠的特定運費。另一方面，則是由於鐵道部無專職之調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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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羽生國彥：《臺灣?交通?語?》，頁107。



構， 5 4無法客觀了解產業需求實況而給予優惠。1 9 3 0年代是臺灣走向工業

化的時期，然而到1 9 3 3年得到運費優待的臺灣特產品不過啤酒、芭蕉、青

果物、水泥等數種而已，無法充分發揮特定運費之功能。

由此可知，臺鐵貨運費絕非如以往研究者所言，是低廉的運費政策。

縱貫線通車之初，大型產業尚未發達，市場腹地狹小，較無長途運輸需求

的情況下，尚無感覺鐵路運費之高昂；而且較之傳統的人力、獸力、小

船、竹筏等舊有交通工具，鐵路運費仍屬低廉，臺灣在新興交通的刺激

下，自然能促進產業迅速發展。然而，隨著島內大型產業之勃興，商品化

經濟的發展，必須持續擴張島內外市場。由地區性市場轉向全島市場的情

況下，長程運輸的貨物即漸感到鐵路運費的高昂。對部分的產業而言，不

僅成本增加、市場緊縮、無法與輸入品競爭，甚至使得許多工廠走向倒

閉。

臺鐵運費政策長期以來的改正方式，多是以挖東牆補西牆的方式行

之，無法全面使運費制度正常化，根本原因在於鐵路財政。日俄戰爭使得

日本國內財政困難，連帶使得臺灣總督府財政在尚無能力的情況下被迫獨

立。總督府財政困難的情況下，臺鐵的興築長期採「速成主義」方針，打

算日後財政好轉，再以改良工程補救體質不良的臺鐵。而後，鐵道部長期

即為龐大的改良工程費與新線路興築費所掣肘，無法讓運費制度正常化。

而且臺鐵的財政並非如日鐵採獨立的鐵路會計，可直接將盈餘用來改善鐵

路的軟、硬體各項設施。臺鐵的盈收要先納入總督府的會計，再由總督府

分配預算給鐵道部。5 5因此，臺鐵必須倚靠高運費政策來維持財政，無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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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原本經歷1 9 1 7、1 9 1 8年的滯貨問題後，鐵道部於1 9 1 9年7月制定「鐵道業務調查規程

及其細則」，設置「鐵道業務調查會」，由鐵道部長任會長，各課長任委員，幹事以下

任議員，以研究鐵路業務設施上的對策。但後來由於1 9 2 4年制定交通局官制而廢止鐵

道部官制，再加以1 9 2 0年以來的不景氣，使得鐵路運輸歸於平順，遂使得調查會漸失

去其功能，僅形式上保存而已。參閱拙撰：〈日治中期臺灣國有鐵路之研究（1 9 1 0 -

1936）〉，頁60。
55 參閱拙撰：〈日治中期臺灣國有鐵路之研究（1910-1936）〉，頁6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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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正常化。

此外，鐵路運費的制定方式亦有問題。臺鐵運費制度的各種運費調

查，幾乎都是以日本國內鐵道省的鐵路運費為基礎，曾任交通總長與鐵道

部長的白勢黎吉亦認為運費制度有諸多不合時勢之處。要改正臺鐵運費制

度的話，實不可任意以鐵道省的運費為依據，應以臺灣的實情為基礎，符

合社會的期待。臺鐵運費的制定，是由部分貨主的請願或鐵路自身收益等

考量制定實施。應該如日本鐵道省設置鐵路運費制定委員會，廣泛地集合

眾智，審慎地研究討論，順應臺灣的實況來制定運費制度，5 6以期臺鐵運費

制度的健全，充分發揮鐵路「文明先趨」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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